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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化的法治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徐 祥 民

摘　 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不断向前延展，形成“三步走”的阶段性攀升。 其中第一步，建立人民政权，已经走

完；第二步，填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建成经济发达的中国，已经胜利在望；第三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
“三步走”各自需要不同的装备。 全面依法治国是顺利走完第三步的必要装备。 因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必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为依托，只能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现代化法治的助推。
关键词：法治思想；伟大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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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使命的奋斗之路由三大步组成。 这条奋斗之

路，起于在“黑暗中”的“摸索”。①经过“摸索”和艰

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胜

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每一个历史性胜利之后都把

奋斗目标向前移。 正是奋斗目标的不断前移给百年

奋斗历史留下了阶段性变化，把民族复兴之路铺成

了不断向上攀升的三大步，也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

阶段，终结被侵略被压迫的历史，建立人民政权；第
二阶段，填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建成经济发达

的国家；第三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走过的和正在奋力攀登的民

族复兴之路，第一步已经走完，第二步也已胜利在

望②，第三步的前脚刚刚迈出。 走好第三步，需要具

备不同于前两步的装备———现代化的法治。

一、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装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三大步各自需要不同

的武装。 终结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侵略被压迫历史的

基本武装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对

此，习近平总书记作过总结。③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

的基本武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于这一点，
党的十四大专门作过概括。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必须具备的武装是 “法

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作出的选择是“全面

依法治国”。
１９９７ 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在社会

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一项重大

的战略设计，一项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
九大等历次大会所持续实施的国家战略。 党的十五

大报告还用专门一章作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部署。⑤从党的十五大开

始，我国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

路；⑥也是从这次大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踏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党的十六大报告为 ２０２０ 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

康社会设计的具体指标之一是法治繁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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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⑦。 党的十七大为迎接

更大胜利作出的政治部署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

建设取得新成效”⑧。 党的十八大把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所取

得的成就概括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判断：把贫穷

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这次大会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的重要要求

之一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

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行依法治国，这两

个伟大方略同时制定、一起推进。 在两者关系中，前
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一方略制定以来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以下重大判断，
支持对两者关系作此理解。

第一个判断，“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

家的基本方略”⑩。 这是党的十六大作出的判断。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全

面振兴；依法治国既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略，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略。
根据党的十六大作出的这个判断，为了实现中华民

族全面振兴，就应当实施依法治国。 从这个判断出

发，选择依法治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装备，是恰当的。
第二个判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基本要求”。 这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判断。 民

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血肉联系决定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一定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复

兴，一定是借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动力才能

实现的复兴。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实行依法治

国。 党的十七大正是作了这样的选择，“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

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

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第三个判断，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 这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判断。 法治这种方

式对于在一般环境下治国理政是有效的，对于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治国理政也是有效

的，并且是必须的。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施

行 ３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全国，“保证宪

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如果宪

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

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保证宪法实

施是法治的要求。 贯彻这段讲话精神，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切实实行法治。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
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

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是：“我们

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但
挑战更需要认真对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

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这些是对世界的挑

战，也是对我国，对走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中国的挑

战。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两

个“前所未有”，即“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 “风险挑

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来自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

的艰难险阻的深刻认识。 民族复兴，需要化解来自

国内的尖锐矛盾，必须战胜来自国外的干扰破坏。
一句话，为了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通过怎样的伟大斗争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呢？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从开展

伟大斗争到实现伟大梦想，主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基础上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以下简称国家治理现代化），简略的表达就

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这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判断，是被实践着的战略决

断。 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离开这个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的一切努力，必须以这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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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出发点，在这个政治前提下、
制度基础上展开。 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

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

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

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反复挑选的

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建

立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

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

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

健全”。今天的制度是经过千锤百炼才形成的，中
国人民的福祉要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实现，中国的未

来要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要在这个基础上得圆。
然而，仅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还不会自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战胜艰难险

阻，应对各种挑战。 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是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是《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在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就是宣布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已经进入攻坚

阶段。
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总结，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

直十分重视制度完善，“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作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项部署概

括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其写进全面深化改

革总目标。 此后，党中央在这个重大命题的指引

下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旨在完善制度、释放社会主义

制度巨大能量的重大举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

定》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中规定了“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标；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取得

重大进展，各方面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九

大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实现。十

九大之后，党中央更加紧锣密鼓抓制度完善工作。
习近平同志对此作了总结：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了新的重大

步伐”；十九届三中全会把“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摆在我们党面前的

一项重大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完成加快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任务采取了重大措

施———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

的决定》，打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攻坚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 ２０３５ 年

远景目标中政治目标的展望是“两个基本”，即“基
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

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

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

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

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

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段话，
尤其是其中的“主轴”“更加突出的位置”等定位，充
分表达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决

定性意义，也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打赢这场关键

战役的决心。 这场攻坚战要造就的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助推器———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国家治

理现代化实现之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朝霞将铺

满中华大地。

三、通过法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怎样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保障呢？ 本文的答案

是，努力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是以

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重要制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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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和基本治理手段的现代化。 这个答案来源于对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解读，来自对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一系列部署的梳理。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中第一次明

确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该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为推动实

现这个总目标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 其中，第
二个是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 这个“紧紧围绕”提出的政治建设以法治

建设为内容。 与此相近，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等为核心的第六个“紧紧围绕”要求实施的改革包

含依法执政的法治要求。 以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

系、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发展为内容的第一个“紧紧围绕”，以保障和

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

内容的第四个“紧紧围绕”等，虽然没有出现明确的

“法治”“依法”等措辞，但相关改革的推进离不开法

律这种手段和法治这种治理方式。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 １６ 章，其中

第 ２—１５ 章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 “分论”的 １４
章“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

队 ６ 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

重大举措”。 在这 ６ 个方面的部署中，“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政治方面的

部署占了 ３ 章（第 ８—１０ 章），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任务、措施中也都有用法律加

以规范或者用法治的方式实施治理的表述。 据此，
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结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

的全面深化改革以法治建设为重要内容，所设定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实现以法治的进一步

加强为必要条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

标包含两个层面的目标：一个层面，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法

治建设目标。 另一个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这是通过法治建设促成的目标。 全面依法治国总目

标在政治层面上，还有法治不能容纳的内容，那就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 把这两个层面的目标与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建设法治体系是总抓手的判断联系在一

起，法治体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手段与目

的的关系就更加清晰。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

定》所设计的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绝不仅仅表现为对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概括表

达，还贯彻到其各项具体决定之中。 比如，贯彻到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的认识中。 《关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定》开篇就明确宣布：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该决定第一章对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之必要性的说明中提出，我国以往的法治

建设尽管成就很大，但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

标相比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换个说

法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解决法治建设中那些不

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以满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需要，为实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提供助力。
还是在这一章，该决定断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

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革命。”从这个判断中可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

国家治理领域的事务。 将此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

联系起来考虑，作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

革命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是有助于实现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是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的系统工程。 再如，
该决定采取的推进依法治国措施都直接指向国家治

理、社会治理、执政党治理，而这些治理都属于国家

治理范畴。 “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第 ２ 章第

１ 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第 ３ 章第 ２ 节）、“推
进严格司法”（第 ４ 章第 ３ 节）是国家治理，“推进多

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第 ５ 章第 ２ 节）、“建设高素

质法治专门队伍”（第 ６ 章第 １ 节）、“推进基层治理

法治化”（第 ７ 章第 ４ 节）等，也都属于国家治理或

国家治理下的社会治理。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出现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明确的内容中。 这说明，
它们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 至于这两项思想主张之

间的关系，该报告也提供了解题的信息。 该报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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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３５ 年拟定的奋斗目标包含以下内容：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

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

现。”这是属于政治建设的目标。 其中，“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属于政治建设目

标中的法治建设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基本实现”则属于政治建设方面的总括性目

标。 这两项目标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作如下辨析：法
治建设目标是支持总括性目标的子项目，就像“人
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属于政

治建设方面的总括性目标的子项目。 按照这个判

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是
具有最后性的目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基本建成”则是支持最后目标的手段性目标。 将

此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到 ２０３５ 年的目标和到本世

纪中叶的目标结合起来看，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

代化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就更加明晰。 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本世纪中叶目标中，可分解的政治建设目

标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 ２０３５ 年目标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是“基本实现”。作为 ２０３５
年目标中“建成”的对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保障”的对象“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

利”，都没有出现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目标中。 这点变化与目标的推进是同步的：
到本世纪中叶，国家治理现代化既然已经“实现”，
法治建设等手段性目标就应达成。

从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中，也可以看

出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手段性

目标与目的性目标的关系。 按照这篇文章中的有关

表述，不管是加强立法，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章中分

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完

善和发展；这些制度层面的建设措施，以及就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包
括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
语体系，都是要铺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成功之路，而这条成功之路通往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会议上，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得到更

加清晰的表达，其中一句话是，“只有全面依法治国

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

性”。 这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
调性”应该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具有的特性，这
些特性的维系要靠全面依法治国来保障。 另一句话

是，“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

托”。 国家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于它的“依
托”是否现代化，或者说是否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要求。
如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重
要讲话中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期望称为法治现代化，
那么，可以对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

系作出概括，即通过法治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的

现代化。

四、用法治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的结束语是：“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这句话中，
“为”后面有两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即“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两个短语可以简

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经此简化后，前一个短语所表达的内容是为后

一个短语所表达的内容服务的，即国家治理现代化

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此与前述关于法治建

设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判断连接起来，就会出

现存在递进关系的三个短语，即实现法治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它

们之间的关系大致是：通过加强法治现代化建设，促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此进一步浓缩，就是：用法治

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带给中华儿女无上荣

耀的中华文明，或许白璧微瑕。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通
过实现以法治现代化为前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
弥补历史上民主法制传统不足的缺憾。 “伟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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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的中国是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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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９５

用现代化的法治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